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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體育班發展委員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3年 1月 3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10分 

會議地點：本校圖書館 

主席：蔡哲銘校長                                       紀錄：林均諭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確認議程 

貳、主席致詞 

參、專題（重大政策）報告：無 

肆、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依據 112-1 期初會議） 

討論/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追蹤 

案由一：為 113學年度國、高中體育

班課程計畫，提請審核。 

【提案單位： 體育組】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為各運動專項 112學年度培

訓計畫、112學年度課業成績及出賽

標準、本校體育班校隊生活管理規範

及本校體育班教練及選手獎勵辦

法，提請審查。 

【提案單位：體育組】 

決議： 

1.培訓計畫、體育班校隊生活管理規

範及體育班教練及選手獎勵辦法照

案通過。 

2.課業成績及出賽標準修正後通過。 

案由三：討論體育班課程小組規劃組

織計畫，提請審查。 

【提案單位：體育組】 

決議：照案通過，後送課程發展委員

會討論。 

 

伍、報告事項 

一、113學年度國、高中體育班課程計畫業經第 1階段檢視，目前修正後已

送出，待計畫檢視通過後，後續請教務處協助公告本校網頁。 

二、(一)依臺北市政府體育局網頁 112年 11月 10日審查結果，113年度補

助本校「113年基層競技運動選手訓練站」一般性補助款(僅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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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署款經電洽承辦人詢問，約 2月份核定)、環境改善及器材

設備補助及績優運動選手國外移地訓練及參賽實施計畫三項經費

審核結果已公告於官網，如附件所示： 

1.國中基站-局補助總計 40萬元、高中基站-局補助總計 110萬元 

2.環境改善及器材設備補助-國中、高中(1)、(2) 

3.績優運動選手國外移地訓練及參賽實施計畫 

(三)待教育部體育署一般性補助款核定後，再請各隊編列局款及署款

預計支用明細表提供本組上簽經費動支。 

 

三、使用本校重訓室器材請依正確方式使用，學生使用時請教練或老師務必

在現場陪同，原則上禁止跨校練習使用。 

 

四、各運動代表隊如有公假外出比賽情形，請事先簽奉校長核准，並請教練、

教師及學生事前完成公假申請作業；倘有重要賽事與段考期程衝突，應

事先簽會教務處，以利補考作業安排，如有延賽情形，並請提前告知；

公假出賽人員較多者，請事先告知衛生組，以利備餐區供餐數量調整。 

 

五、學生如出賽需防護員跟隨參賽，會計室要求團體參賽隊伍，防護員隨隊

參賽之交通費須由各隊經費支應，其差旅費及雜支費部分則由「學年度

防護員計畫」經費予以支應。 

 

 五、112年度體育班各代表隊課餘及週末時間訓練計畫內聘講座鐘點費已於今

年度核銷完畢，請各隊教練在編列明年度(113年)課餘及週末訓練計畫內

聘講座鐘點費時注意編列額度勿超支。 

 

六、本組於 112年度 9月向教育局申請「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學習輔導措施計畫」，國高中申請經費如下： 

(含參賽補課及課後輔導申請) 

※113年高中每節教師鐘點費經費為 550元/堂、國中每節教師鐘點費費

用為 450元/堂 

 

國中基站一般性補助款.jpg
高中基站一般性補助款.jpg
國中基站設備及環境補助款.jpg
高中基站設備及環境補助款.jpg
高中基站設備及環境補助款02.jpg
國外移地訓練及參賽補助款.jpg
113年國高中參賽補課及課輔申請經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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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感謝各班導師及教練本學期的辛勞，期盼體育班的孩子們未來在各方面 

能有更棒更優秀的表現 

 

八、本校業與 113年度聘任之 2位增聘運動教練及 5位棒球隊外聘教練完成

聘任契約簽約。 

 

  九、因景興國中部體育班女籃隊於 113學年度停招，經局端要求，本校需招

收該校部分學生，故於寒假辦理 112學年度第 2學期體育班轉學考考試。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本校體育班 113年預算分配，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體育組】 

  說  明：本校體育班 112年原預算分配如下表： 

1.另本年度器材費部分由體育組統籌運用，用以維修重訓室、跑步機及防護室。 

2.請各隊確實依各隊預算確實執行，勿超支借用造成行政困擾！！ 

 

隊別 
每生 

配額 
人數 

生員總額 

(A) 

每隊配額 

(B) 

小計1 

(A+B) 

器材費 

(C) 

消耗品 

及用球

(D) 

內聘講座 

鐘點費(E) 

合計 

(A+B+C+D+E) 

田徑 2,500 30 75,000 71,622 146,622 0 
 

30,000 

24,800 

(不支用，另

由 112 年高

中基站田徑

隊經費支應) 

201,422 

可用金額 188,522 

棒球 2,500 63 157,500 71,622 
227,882 

(229,122-1,240) 
0 30,000 

24,800 

(多 1,240) 

282,682 

可用金額 276,882 

網球 2,500 13 32,500 71,622 104,122 0 30,000 
24,800 

(不支用) 

158,922 

可用金額 154,522 

籃球 2,500 28 70,000 71,622 
140,382 

(141,622-1,240) 
0 30,000 

24,800 

(多 1,240) 

195,182 

可用金額 182,282 

舉重 2,500 6 15,000 35,812 
50,172 

(50,812-640) 
0 10,000 

12,800 

(多 640) 
可用金額 72,972 

 

總計 
2,500 140 350,000 322.300 669,180 

0 

130,000 112,000 

不含器材費

911,180 

34,933 
總經費 87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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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 113年預算分配數暫定如下，請與會代表惠賜卓見： 

決  議：照案通過。 

 

 

隊別 
每生 

配額 
人數 

生員總額 

(A) 

每隊配額 

(B) 

小計1 

(A+B) 

器材費 

(C) 

消耗品

及用球

(D) 

內聘講座 

鐘點費(E) 

合計 

(A+B+C+D+E) 

田徑 

(國、高中) 
2,500 22 55,000 88,775 143,775 0 32,500 29,400 

205,675 

課輔自籌 

國中 6,300 

高中 3,300 

可用金額 196,075 

(205,675-9,600) 

棒球 

(國、高中) 
2,500 66 165,000 88,775 253,775 0 32,500 29,400 

315,675 

課輔自籌 

國中 3,600 

高中 2,200 

可用金額 309,875 

(315,675-5,800) 

網球 

(國、高中) 
2,500 14 35,000 88,775 123,775 0 32,500 29,400 

185,675 

課輔自籌 

高中 4,400 

可用金額 181,275 

(185,675-4,400) 

籃球 

(國中) 
2,500 19 475,000 44,387 91,887 0 16,250 14,700 

122,837 

課輔自籌 

國中 6,300 

高中 6,600 

可用金額 109,937 

(122,837-12,900) 

舉重 

(高中) 
2,500 6 15,000 44,388 59,388 0 16,250 14,700 

90,338 

課輔自籌 

高中 3,300 

可用金額 87,038 

(90,338-3,300) 

總計 2,500 127 317,500 355,100 672,600 
0 

130,000 117,600 

920,200 

(不含器材費) 

33,513 
總經費 
88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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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為本校 113年度體育班各運動專項 108課綱寒假訓練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及相關 

規定，學校得於寒、暑假開設競技運動綜合訓練，安排具備該運動種類

專長的教師 授課指導並支給鐘點費，寒假開設 60節為上限，暑假開設

120節為上限，每天不得超過 3節，訓練計畫應於寒、暑假開始一個月

前，送體育班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二、寒假訓練計畫於此會議通過後，請教務處協助鐘點費支給。 

      決  議：1.照案通過。 

       2.胡傑明教務主任：請各隊教練注意 113年 1月 31日及 2月 1日為本 

         校高中補考日，如有需要補考學生，再麻煩教練們提醒補考。 

 

      案由三、111學年度及 112學年度體育班課程計畫增列多元選修課程，提請討論。 

說  明：臺北市立大學協助本校 113學年度體育班課程計畫增列多元選修課程(如  

       附件)，修正 111及 112學年度體育班課程計畫。 

決  議：照案通過，後送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壹、臨時動議： 

      1.胡傑明教務主任：各代表隊參賽補課可於彈性學習時間進行， 

                        但彈性學習時間以導師使用為優先，非各隊教  

                        練安排訓練為優先。 

貳、散會(11時 02分) 

111學年度及112學年度多元選修課程計畫表.docx

